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 鏶 管 公 告 旦 憲 告 ␅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旺 有 限 憲 ⑦ 1 5  6 7 B

條 而 作 果 。

茲 輊 慛 江 西 櫸 業 股 份 有 限 憲 ⑦ （ 「

旦 憲 ⑦

甽 � 在 討 嫀 鑳 鐥 （ 「

討 甽 � 上

海 襞 菙 交 旺 綺

( w w w . s s e . c o m . c n )

� 
 � î � ˜ � P 	 À £ p £ q � p i a 4 @ g � 8 P = à ‚ ! * à

� ë � õ � ê � � � ² 
 7 � Þ � � � G � 6 � � * › � p 
 « �   � Þ � " � ® �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一季度的持续督导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财务顾问”）接受委

托，担任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控”、“收购

人”）豁免要约收购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铜业”、“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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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8 日，江西省国资委与江西国控签署《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与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

权之无偿划转协议》，江西国控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江铜集团 9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西铜业的控股股东仍为江铜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江西省

国资委，江西国控通过江铜集团间接控制江西铜业 1,512,408,110 股股份，占江西铜

业总股本的 43.68%（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江铜集团净融出 1,528,000 股 A 股，

若将融出证券数量包括在内，江铜集团实际持有江西铜业 1,513,936,110 股股份，占

江西铜业总股本约 43.72%）。本次收购行为未导致江西铜业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经政府或者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的，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2022 年 5 月，江西国控已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关于同意豁免

要约收购的书面函件。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1、江西铜业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

站刊发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2、江西铜业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进展的提示

性公告》。 

3、江西铜业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4、江西铜业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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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没有策划关于上市公司拟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进行重大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

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或建议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

整的计划。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

及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

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的章程进行

修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

信息披露工作。 

（五）员工聘用计划重大变动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的计划。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出重大调整，

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信息披

露工作。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变化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收购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

响的调整计划。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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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做好报

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综上，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述计划落实情况良好。 

 

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江西铜业



 


